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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创业板问询函〔2020〕第 167 号的回复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： 

就贵部向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文化长城”或“公司”）

下发的创业板问询函〔2020〕第 167 号的问题，公司回复如下： 

一、公司董事会认为不增加议案 2《关于暂时限制许高镭及广州商融股东权

利的议案》、议案 3《关于暂时限制翡翠教育部分原股东的股东权利的议案》的

理由主要是认为目前翡翠教育、联汛教育争议事项目前尚在处理过程中。 

翡翠教育、联汛教育争议事项目前尚在处理过程中，股东所提议的严重损害

股东权益的事实依据不充分，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许高镭及广州商融股东、翡翠

教育部分原股东存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

题的规定（三）》第十六条规定的事由，因此增加议案 2《关于暂时限制许高镭

及广州商融股东权利的议案》、议案 3《关于暂时限制翡翠教育部分原股东的股

东权利的议案》理据不足，董事会决定不增加议案 2、议案 3 为 2019 年年度股

东大会提案。 

二、公司董事会认为议案 9《关于解除蔡廷祥先生之公司董事长、董事、总

经理职务的议案》、议案 10《关于解除吴淡珠女士之公司副董事长、董事、副总

经理职务的议案》的理由是上述议案不属于股东大会议事范围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

理及其报酬事项，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、财务负责人

及其报酬事项属于董事会议事范围，不属于股东大会议事范围；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董事长、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；

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，董事长、副董事

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，上述事项均属于董事会议事范围，不

属于股东大会议事范围。关于解除蔡廷祥先生董事、解除吴淡珠女士董事职务的

议案，在其他议案中已有体现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认为议案 11《关于终止公司与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之《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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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债务转让协议》的议案》的理由是该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审计通过，无需再次

审议。 

2016 年 10 月 10 日，公司和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《河南长城

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，2016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的 2016 年

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该资产转让议案并依法公告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二十一条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

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的，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，并经出席会议的股

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；以及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第四十条第十三款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总资产 30%的事项的规定。2019 年 12 月 25 日，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

司、公司、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债务转让协议书》，三方同意：深圳

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在《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

中对公司应负的全部债务合计人民币 182,911,673.20 元的付款义务转让至广州隽

隆贸易有限公司，由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向公司承担债务清偿责任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八十四条规定，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

给第三人的，应当经债权人同意。因此，在公司同意后，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

限公司将其债务转移给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的行为合法有效。该份《债务转让

协议书》是对《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的补充约定，而

非公司出售或转让新的资产标的，补充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 182,911,673.20 元与

《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的约定一致。另，深圳市东方

置地集团有限公司、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、公司 5%以上股东、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及除

关联关系以外的关系。综上，《债务转让协议书》是对《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

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的补充约定，而非公司出售或转让新的资产标的，提案

股东认为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四十条第十三款规定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理由不

成立。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增加议案 11 为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案。 

四、公司董事会认为不增加议案 12《关于解除公司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之 2018 年度补充审计、2019 年度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议案》

的理由主要是：1、2018 年度补充审计及 2019 年度审计均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，且协议已履行完毕，不存在解除的可能性；2、不属于股东大会会议应审议

的范围。 

2018 年度补充审计及 2019 年度审计均已经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与中

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履行完毕，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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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再进行解除。议案 12 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行性和法律意义。因此公司董事会

决定不增加议案 12 为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案。 

五、公司董事会认为不增加议案 4《关于对公司涉嫌贱卖价值 6亿子公司“长

城瓷艺”进行公开说明的议案》、议案 8《关于公开说明公司董事长蔡廷祥被立

案调查的议案》、议案 13《关于要求董事会对公司未进行子公司 2019 年审计工

作的情况进行公开说明的议案》、议案 16《关于提请董事会对公司重大资产涉嫌

被恶意转移进行公开说明》的理由主要是：1、所述事实缺乏相关证据；2、议

案内容没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不属于股东大会会议应审议的范围，

不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第十三条规定。 

上述提议股东所提的议案没有明确议题和具体的决议事项，不符合《上市公

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第十三条关于提案内容的规定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

三十七条关于股东会职权的规定、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》

第四十条股东大会职权的规定。因此，议案 4、议案 8、议案 13、议案 16 不属

于股东大会的受理范围，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增加上述议案。 

六、关于议案 5 和议案 14《关于罢免蔡廷祥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》，公

司董事会充分考虑了律师意见后，同意将该议案增加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6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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